
 

 
-第 1 頁，共 7 頁-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06 年評字第 8號】 

申  請  人 

 

○○○ 住○○○ 

 

相  對  人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設○○○ 

法定代理人 ○○○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違反認識客戶(KYC)規範爭議事件，經本中心第二屆評議委員

會民國 106 年 9月 15 日第 63 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前向相對人提出申訴，相對人民國（下

同）105 年 12 月 26 日回覆處理結果，申請人不服，於 106 年 1 月 8

日提出評議申請，本中心同年 2月 9日收文，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二、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請求相對人賠償投資損失美金（以下未特別標明幣別者亦同）

22,513.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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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陳述： 

1、 申請人向相對人開立特定金錢信託總約定書後，於 102 年 6月間相

對人以理專換人為由，指派理專甲○○（下稱甲員）至申請人辦公

室拜訪，並聲稱有比基金投資平台更好的投資標的可以轉換投資，

於當時，申請人向甲員表示為保守型，不在乎報酬率多少，只需比

定存好一點即可，而在甲員說明時，拿著一堆聽不懂的線圖說明，

未據實告知投資風險情況，以及轉換標的需轉換費用等說明，僅要

求簽署數張空白授權書，並強調這是銀行慣例，申請人向甲員表示

只要能保值使用什麼平台無異，（此有甲員於 106 年 4月 21 日之評

議中心調處筆錄可證），甲員於 102 年 7 月間將上述投資標的全部

解約合計金額為 126,072.4 元，台幣活期存款合計新臺幣 950,808

元，將其中 120,000 元轉換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人壽）之境外保單（下稱系爭保險契約）於系爭保險契約成立後，

申請人因忙碌未注意投資損益，於 104 年 3月間偶然收到○○人壽

對帳單，始發現投資基金不斷被轉換，與申請人所知悉狀況差異甚

大，即於 104 年 5 月 2 日詢問甲員（此有訊息對話紀錄可證），足

可見甲員未依照申請人意旨操作投資標的。 

2、 系爭保險契約簽訂時，甲員以誘導不法取得申請人簽署之空白風險

評估及空白授權書，甲員先偽造 KYC 內容，於未經申請人確認評估

下將申請人之風險屬性變更為「積極型」及不斷轉換投資標的多達

14次，以賺取高額手續費，意圖使銀行獲利，此已違反規定。 

3、 申請人將上述情形去電相對人反應，相對人坦承有疏失，並表示再

給予一年期間將投資損失賺回，並將理專改為乙○○（下稱乙員）

乙員將系爭保險契約全部贖回，改為相對人之○○基金，直至 105

年 12 月該基金仍未起色，再將理專換成丙○○（下稱丙員）最後

丙員於 105 年 12 月 21 日將○○基金全部贖回 98,405.11 元，至此

總損失為 23,455.88 元（損益表如下圖）。 

4、 申請人主張與相對人之契約關係為信託契約，依民法第 535 條及信

託法第 22 條之規定，相對人所負義務為忠實義務，甲員未依申請

人之指定為操作，違反忠實義務。又甲員未依申請人之指示及方式

致申請人受有損害，已構成民法第 184 第 2項侵權行為，又甲員為

相對人之雇員，有僱傭關係存在，依民法第 188 條，相對人與甲員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及補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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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申請人於 87 年 1 月 19 日與相對人開立綜合存款帳戶，復於 94 年

12 月 6日開立特定金錢信託帳戶。 

2、 申請人分別於 99年 4月 13 日、100 年 5月 11 日、104 年 6月 8日

填具「個人資料暨理財屬性分析表」，其風險屬性結果均為積極型，

相關投資商品風險等級皆符合申請人之風險屬性及適合性，且申請

人係執業多年專業會計師，過往投資股債多次，應具有相當知識及

能力了解其所申購之金融商品內容。申請人於 102 年 7 月 18 日申

購系爭保險契約，保單相關內容、條件及風險，相對人理專均於銷

售時依據保險要保書所記載之條款清楚詳細告知申請人，申請人方

102 年 7月 18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總損失明細如下 

日期 原因 金額 備註 

102/7/18 甲員轉換為系爭保險契約 120,000$ 甲員違背申請人意旨偽造風

險屬性。 103/3/26 贖回部分基金 -75,842.43$ 

103/9/30 追加投資 83,000$ 

104/1/21 贖回部分基金 -84,097.21$ 

104/2/24 追加投資 80,000$ 

 合計總投資成本 123,060.36$ 

104/6/8 全部贖回系爭保險契約商品 101,199.37$  

 累計配息 1,870.87$ 

 合計損失 19,990.12$ 

 以甲員配置支付○○○債券

基金A股年平均報酬率1.715

％，以七成 1.2％計算應有之

報酬率（所失利益） 

2,523.22$ 如以甲員配置○○○債

券基金 A 股，年平均報

酬率 1.715％，以七成

1.2％計算為 2,523.22

元 

  合計損失 19,990.12＄＋ 

損失利益 2523.22＄ 

22,5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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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自由意願申購系爭保險契約，並於相關文件上親簽，系爭保險

契約訂定後，相對人每次交易前均有提供申請人相關市場訊息，並

與申請人說明討論，申請人參考相關文件後，依其自由意願進行單

次追加申購、贖回提領，並無申請人所述理專要求申請人事先簽署

之情，○○人壽每季定期以郵寄方式寄送對帳單至申請人所留地址，

告知申請人投資商品內容，淨值及投資總額，且期間並無退件情形，

申請人應足已了解該商品投資損益及虧損，申請人主張應無理由。 

（詳相對人陳述意見書）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 申請人於 87 年 1 月 19 日與相對人開立綜合存款帳戶，復於 94 年 12

月 6日開立特定金錢信託帳戶。 

(二) 申請人於 102 年 7月 18 日透過相對人申購系爭保險契約。 

(三) 申請人於 104 年間所申購之○○基金不爭執。 

五、本件爭點： 

申請人向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共計 22,513.34 元，有無理由？ 

六、判斷理由： 

(一) 按民法第 153 條：「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

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

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

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經查，經查系爭保險契

約於 102 年 7 月 18 日透過相對人理專甲員招攬，申請人並於要保書上

簽名，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成立為申請人所不爭執。 

(二) 次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

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

以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同法第 10條規定：「金

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

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

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

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

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又金融服務

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第 4 條規定：「銀行業及證

券期貨業提供投資型金融商品或服務，於訂立契約前，應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相關資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一、接受金融消費者

原則：應訂定金融消費者往來之條件。二、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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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訂定瞭解金融消費者審查作業程序，及留存之基本資料，包括金融消

費者之身分、財務背景、所得與資金來源、風險偏好、過往投資經驗及

簽訂契約目的與需求等。該資料之內容及分析結果，應經金融消費者以

簽名、蓋用原留印鑑或其他雙方同意之方式確認；修正時，亦同。三、

評估金融消費者投資能力：除參考前款資料外，並應綜合考量下列資料，

以評估金融消費者之投資能力：（一）金融消費者資金操作狀況及專業

能力。（二）金融消費者之投資屬性、對風險之瞭解及風險承受度。（三）

金融消費者服務之合適性，合適之投資建議範圍。」本案申請人主張相

對人於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甲員未據實告知投資風險情況，只拿著一

堆看不懂的線圖及要求申請人簽署一堆空白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於系

爭保險契約成立後不斷利用申請人所簽署之空白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

多次轉換投資標的賺取高額手續費，致申請人歷年所累積之金額虧損連

連云云，此遭相對人否認。經查，準此，本件應審究者在於：系爭保險

契約之招攬過程，相對人是否盡充分說明之義務？申請人向相對人請求

損害賠償共計 22,513.34 元，有無理由？ 

(三)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其因侵權

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為成立要件；倘行為人否認有故意或過失，即應由請求人就此利己之

事實舉證證明；若請求人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行為人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請

求人之請求，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前段規定及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

第 917 號判例意旨甚明。另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891 號民事判決

意旨謂：「又事實有常態與變態之分，其主張常態事實者無庸負舉證責

任，反之，主張變態事實者，則須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惟查，文書係由簽署人填寫內容或確認文書內容無誤後簽名提出為常態

事實，反之為變態事實。申請人主張甲員於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時，要求

申請人簽署空白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及偽造申請人該年度之風險屬性

評估表云云，就此申請人是否確實有簽署空白投資標的變更申請書及偽

造申請人之風險屬性評估表等情應屬變態事實，申請人自應負舉證之責，

經查，本案申請人對系爭保險契約上之簽名親簽與否不爭執，應堪認定，

系爭保險契約上之簽名皆為申請人自行為之，而申請人亦無對上揭情事

提出相關事證以證其說，雖申請人提出 104 年 5 月 2 日與甲員 LINE 之

對話訊息上載申請人：「甲小姐，你好！請問為什麼你將我買的海外基

金都是一筆轉出，多筆轉入，就這一次 104/3/24 光手續費我就付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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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45.94 元，我賺得都沒有比手續多，甚至還是虧損的，你能否說明

一下好嗎？○○○上」、「104 年 2月份光手續費就美金 788 元，這是怎

麼一回事？而103年全年平均報酬率也才 2.03％，比銀行定存還不如，

如果再扣除手續費，我豈不是負的報酬率？」、「我再粗算了一下 103 年

所支付的手續費竟然高達美金 3569.41 折合台幣十幾萬元，可否請問我

總投資的本金剩下多少？」甲員：「○先生：您先別擔心。您的本金目

前約 12萬左右，我先請同事幫忙查現況了，目前沒辦法把詳細我 Line

給你，星期一再到您辦公室跟您做詳細說明！晚安」，從上述對話訊息

可認，此僅為申請人對甲員所提出之質疑，惟甲員並未承認有申請人主

張之情事，申請人上開主張尚難認可採。 

(四) 又申請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成立前甲員未告知投資風險云云，經查系

爭保險契約要保書「參、簽名欄…本人（要保人）於填寫要保書時，業

務員已出示合格銷售資格證件，並提供『本保險單條款樣本』、『要保書

填寫說明』、『投保人須知』、『重要事項告知書』及『商品說明書』供本

人參閱」處打勾，另系爭保險契約之重要事項告知書簽名欄處「本人已

充分了解本商品之重要事項，並願意承擔…」及「本人已同意投保」亦

勾選及簽名，且相對人於投保前業已充分揭露系爭保險契約之相關保險

內容、權利義務並已將保險契約條款交付予申請人審閱，審諸相關系爭

保險契約之要保文件文字均清晰可辨，用語並非艱澀難懂，殊難想像申

請人於閱讀所有文件後仍不知其所購買之金融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

應堪認定申請人於保險契約成立時甲員已盡其說明義務，故此難認甲員

於招攬過程中有何瑕疵之情事可言，是申請人以此為由，請求相對人負

損害賠償責任，尚屬乏據。 

(五) 另申請人主張系爭保險契約之風險屬性評估表非申請人所親簽，因本

中心並非專業之筆跡鑑定機構，尚難為簽名真偽之認定，如申請人認保

險契約之風險屬性評估表有偽造文書之情事，建議得另尋司法途徑救

濟。 

七、綜上所述，申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22,513.34 元，本中心尚難為有利

申請人之認定。兩造其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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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9   月   1 5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

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